

附件2-2

屏東縣113年度績優教保服務機構及人員-績優教保服務機構申請表

填表日期：    年   月   日

	一、基本資料

	幼兒園名稱
	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是否有分班?名稱：             

	園址
	

	立案日期

(改制前立案日)
	
	設立許可證書字號

(請填證書右上角字號)
	

	負責人姓名
	

	負責人電話
	市話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手機：

	參選資格

(可複選)
	□辦理中央主管教育機關或本府指定、委託辦理之幼兒教保業務成效卓著。
□從事幼兒教保研究發展、課程教學具有卓越績效。
□執行幼兒教保政策成效優良。
□其他優良事蹟

	最近三年內是否曾違反「幼兒教育及照顧法」及「勞工相關權益」
	· 是

請列舉事項：

	
	· 否

	二、具體優良事蹟

	(請分點條列說明，並以12號標楷字體繕打，佐證資料依序附於後方，不敷使用時請自行延伸)




幼兒園負責人（簽章）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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